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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醫院評鑑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資料表修正說明 

項次 章節 名稱 頁碼 說明 

1 通則 各篇章節 ─ 

依評鑑年度修訂資料統計期間： 

1. 前 5 年：108 年至 112 年。 

2. 前 4 年：109 年至 112 年。 

3. 前 1 年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

日。 

4. 113 年：113 年 1 月 1 日至實地評鑑前

2 個月。 

2 基本資料表 填表注意事項 資-基-1 
1. 新增醫療業務統計填寫說明 

2. 依本年度申請、申報說明修訂表單繳交

日為實地評鑑當日提供。 

3 基本資料表 
二、設備容量-1 

四、醫療業務統計-

2.1~2.5 

資-基-2、10~14 
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 條醫院病床分

類新增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病床

及司法精神病床，並調整病床呈現順序。 

4 基本資料表 三、醫院員工人數統計-2 資-基-4 
依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新增植

牙科專科，並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

調整專科呈現順序。 

5 基本資料表 三、醫院員工人數統計-4 資-基-6 依公共衛生師法新增公共衛生師。 

6 基本資料表 三、醫院員工人數統計-5 資-基-6 
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附表（一）新增感染

管制人員，並調整呈現順序。 

7 基本資料表 
四、醫療業務統計 1.2 

填表說明 
資-基-8、資-基-26 

依醫療業務統計-1.1 修訂「全年門診人次」

之說明文字。 

8 基本資料表 四、醫療業務統計 2.1 資-基-10 
刪除原備註第 2 項「全年住院健檢人次」

之說明。 

9 
補充資料表 

第 2 篇 

二、確立護理管理之組

織架構 
資-第 2 篇-2 

備註 1 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15 條醫院

病床分類新增司法精神病床。 

10 
補充資料表 

第 3 篇 
填表注意事項 封面 

修訂第 1 點說明，未申請受評之職類可免

填相關資料。 

11 
補充資料表 

第 3 篇 
附表一 資-教學-21 

依本年度申請、申報說明修訂表單繳交日

為評鑑當日提供。 

 


